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和风险评估补充技术要点

一、总体要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应当依据生态环境部颁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技术文件开展，并符合本市相关技术要求。若国家今后出台新的技术规定，本技术要点与其不一致的，按国家最新规定执行。具体工作流程见附图1。
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一）污染识别。

1．启动调查前，地块内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已经全部停止，影响采样的设施设备或拆除过程中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设施设备已经拆除，影响采样的残余废弃物或堆存过程中、清理过程中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残余废弃物已经清理完毕。已在生产设施设备拆除之前开展调查和风险评估的，应当在拆除活动完成后对原有设备占压区域及扰动区域开展补充调查评估。

2．原则上以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认定的地块边界（地块使用权属范围或规划边界范围）作为调查范围。地块内原企业未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或收储红线的区域也应一并调查。土地使用权人相同且位置相邻的地块可合并调查。大型地块、民生保障项目地块因土地开发时序需要，可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边界范围拆分后调查，拆分需由土地使用权人或收储部门出具说明。
3．地块内的以下区域应当作为重点区域：（1）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生产、贮存、装卸、使用和处置的区域；（2）废水排放点及其他污染防治设施区域，包括生产废水排放点、废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废水处理设施；（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地下罐槽、管线、集水井、检查井等所在区域；（4）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5）曾发生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6）已有资料或前期调查表明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7）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8）企业关闭后土壤发生扰动的区域。
4．识别周边敏感目标时，地块周边区域的范围应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一般以200米为界限。周边200米范围内执行I、II、III类水质标准的水域应当纳入敏感目标。
5．人员访谈对象总人数不少于6人，其中有效人数不少于4人。应详细记录访谈方式、访谈内容、受访者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访谈记录表一般应当由受访者签名确认。

（二）布点及采样。

1．土壤。
整个地块每1600 m2至少划分1个采样工作单元，每个工作单元至少布设1个采样点。重点区域内的生产设施、罐槽、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泄漏点、明显污染痕迹区、拆除过程二次污染区等位置至少各布1个采样点，非重点区域采用系统布点法布点。地貌破坏严重或者缺少支撑资料无法准确识别原有生产功能区布局的地块，每个采样工作单元至少布2个采样点。

原则上所有土壤采样点位应钻探至地表以下8 m（扣除硬化层），若样品检测结果表明8m处的土壤仍有超标的，应继续加深采样，直至未受污染深度；钻探深度不到8m时已到达基岩则钻探至基岩处，若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土壤层与强风化基岩层界面处仍有超标的，应继续加深采样，直至未受污染深度。用于检测挥发性污染物（VOCs）的样品进行单点采样，以样品采样深度作为样品编号；用于检测重金属、半挥发性污染物（SVOCs）的样品应在垂向采样深度区间内进行多点（不少于9点）等份样量混合采样，以样品代表的垂向采样深度区间作为样品编号。土壤样品采集方式和编号如附图2所示。
对于非工业腾退地块的非重点区域，采样点位数可以按以下执行：调查区域面积≤5000m2时，采样点位数不少于3个；调查区域面积>5000m2时，采样点位数不少于6个。非工业腾退地块的非重点区域，采样深度不作统一要求，可根据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调查实际情况确定采样深度。

上述采样单元面积、采样点数量、采样深度为下限要求，复杂敏感地块应根据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地块实际情况缩小采样单元面积，增加采样点数量和采样深度。
2．地下水。
涉及土壤污染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或初步调查发现土壤污染物含量超过对应用地类型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应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对于地块内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超标，且可能影响长江及其一级支流水体的临江地块，应在地块边界外污染扩散路径的下游至少布1个地下水监测井。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时，第一层相对隔水层以上未揭露地下水的，可不布设地下水监测井，但应提供水文地质情况、现场岩芯照片等佐证资料。土壤污染重点行业清单见附表1。
3．外来堆土。
外来堆土需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等明确来源。来源于周边农用地、未利用地以及前期调查表明不存在污染的土壤，可不进行采样；其他来源的堆土应作为独立的采样对象，每1600 m2至少布1个采样点。不能明确来源的堆土，每1600 m2至少布设2个采样点。外来堆土样品应分层采集，表层0-0.5 m采集1个样品，0.5-10 m每2 m采集1个样品，10 m以下每4 m采集1个样品。堆土层以下原状土层按地块土壤布点采样要求执行，其中原状土层0-0.5 m应进行采样。

4．其他样品。
调查中发现的残余废弃物应按照固体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分类判别，提出处置要求。涉及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地块拆除时未编制《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企业拆除活动环境保护工作总结报告》的，遗留现场的建筑垃圾应进行采样分析。遗留废水池和有污水汇入的积水坑，需采集废水样品和沉积物样品。

5．制图、标识和记录。
在编制采样方案时，所有采样点均应进行坐标测量（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 2000，1985国家高程基准），并以地块原企业平面布置图等作为底图，绘制矢量布点图。采样点位应在现场作好记号或标识，标明基本信息。现场采样期间如果需要调整点位位置的，应当在编制调查报告时说明调整原因和调整结果。

土壤样品的采样点位、钻探过程、岩芯箱、样品编号、采样工具、采样深度、样品装样过程，地下水监测井成井过程中的井管处理（滤水管钻孔或割缝、包网处理、井管连接等）、滤料填充和止水材料、洗井作业和洗井合格出水、井台构筑（含井牌）等关键环节或信息应拍照记录，每个环节不少于1张照片，照片应含拍照时间和地点的水印，作为原始采样记录的佐证资料，在编制报告时进行整合提交。土壤采样时应现场填写采样记录表；地下水成井后填写成井记录单，采样时现场填写地下水洗井记录单和采样记录单。

（三）样品检测和评价。

1. 土壤。
每个土壤样品应至少检测地块关注污染物和GB 36600中45项基本项目。合成氨生产企业或以液氨作为主要生产原辅材料的，土壤检测项目应包括氨氮。外来堆土样品主要检测堆土来源地块的关注污染物和GB 36600中45项基本项目，无法确定来源的堆土检测GB 36600中85项项目。对于GB 36600未纳入的污染物，可参照适用《四川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相应用地类型筛选值，或根据HJ 25.3推导风险控制值。

2. 地下水。
每个地下水样品应至少检测地块关注污染物和土壤中超过GB 3660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所有污染物，一般情况无需检测常规指标。进行污染筛选评价时，周边200 m范围内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评价标准采用GB/T 14848中III类标准限值，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采用GB/T 14848中IV类标准限值。

3. 废水和沉积物。
废水和沉积物样品应至少检测地块关注污染物和土壤中超过GB 3660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所有污染物，一般情况无需检测常规指标；进行污染筛选评价时，废水样品采用GB 8978进行评价，沉积物参照土壤进行检测评价。

4. 异味物质。
农药、化工类等存在明显异味的地块，应结合土壤采样工作，参照《农药污染地块土壤异味物质识别技术指南》（T/ACEF 027—2021）开展异味物质初步识别和异味分布区域识别，开展异味物质组成识别和土壤、环境空气中异味物质检测。

5. 实验室分析能力。
样品检测实验室应具备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检测能力应涵盖所出具样品检测报告中的全部污染物。采集样品、流转样品、制备样品、检测分析全过程原则上应由同一个实验室完成。
（四）水文地质调查。

地块历史上涉及土壤污染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对地层岩性和分布，包气带、含水层、隔水层分布与厚度，地下水水位、水力联系、流速、流向、补径排条件等内容进行调查。历史上不涉及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初步查清地层岩性和分布。调查发现土壤污染物含量超过对应用地类型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应对地下水分布、水位、流向等内容进行调查。

（五）其他事项。

1.调查报告中应明确地块内的残余废弃物的属性（危险废物、Ⅰ类工业固体废物或Ⅱ类工业固体废物）、分布范围和数量，并提出后续处置要求。对于未来土地利用规划为第二类用地的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但未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的，在调查报告中应划定分布范围并提出后续环境监管要求。

2.农用地、未利用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经污染识别不属于以下7种情形的，可开展简易调查：（1）历史上曾从事过规模化畜禽养殖；（2）历史上曾从事过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3）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或工业废水、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输送、堆放、倾倒（排放）、填埋等；（4）有监测数据等现有资料表明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5）现场存在明显污染痕迹、异味；（6）周边工业企业可能污染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7）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线索。

对开展简易调查的地块，完成资料收集、历史遥感影像比对、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快速检测等工作后，填写土壤污染状况简易调查登记表，附具相应的佐证材料，可结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状况简易调查登记表式样可参考附表2。
三、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一）详细调查。

1. 调查范围。
原则上应与初步调查范围一致。确需分区、分期调查的，应提供说明材料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确定调查范围的佐证资料。初步调查发现污染扩散出地块边界，当边界外土地未开发利用且具备采样条件时，应向外扩大调查范围，确定边界外污染范围。

监测布点要求。
土壤：布点区域主要为初步调查划定的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中超标点所在的采样工作单元，每400 m2布设不少于1个采样点。对于面积小于1600 m2的地块，应布设不少于5个采样点（含初步调查点位）。采样深度与初步调查保持一致，调查表明强风化岩层仍超标且不能排除因生产活动导致的，应开展岩土污染专项调查，查明污染分布。为精准刻画污染分布，在详细调查阶段涉及污染范围划定的区域应收集或测绘获得地块数字高程模型（DEM），分辨率不低于1m。
地下水：对初步调查发现地下水超标的水文地质单元，每6400 m2（80 m×80 m）布设不少于1个地下水监测井。需要划定污染修复范围进行修复的区域，采样工作单元面积不大于1600m2（40 m×40 m）。
异味物质：对初步调查识别存在异味物质的农药、化工等地块，异味物质有现行检测方法的应按照HJ 25.2要求开展环境空气监测，并结合土壤采样工作，参照T/ACEF 027-2021完成异味分布区域识别，将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过程中异味评价等级大于等于3级的区域划为异味区域。

上述采样单元面积、采样点数量、采样深度为下限要求，复杂敏感地块应根据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地块实际情况缩小采样单元面积，增加采样点数量和采样深度。

样品检测项目。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主要检测地块关注污染物和超标污染物，针对异味区域视情开展土壤异味物质采样和检测。环境空气样品检测初步调查识别到的异味物质和臭气浓度。

水文地质调查。
初步调查或详细调查发现地下水超标的，应对地层岩性和分布，包气带、含水层、隔水层分布与厚度，地下水水位、水力联系、流速、流向、补径排条件等内容进行调查。个别地块在初步调查未发现地下水但详细调查发现地下水的，应对地下水分布、水位、流向等内容进行调查。

（二）风险评估。

参数选择。
所有参数均应明确说明取值依据。人体暴露参数可按《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执行。地块特征参数等应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室内土工试验等方式获取实测数据，表层土壤、下层土壤、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取最大值，地下水埋深取平均值。空气特征参数优先参照地块所在地的区域性参数。HJ25.3未规定的污染物毒性参数和理化性质（如石油烃）可参考国内其他地方推荐的参数值，国内无推荐值的可引用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认可度的参数值。

采用GB 36600中对应用地类型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作为修复目标值的，可省略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等相关步骤。对调查发现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但不涉及挥发性污染物超标、地下水不开采利用、地块周边200 m范围内不存在饮用水源保护区或按I、II、III类水域功能管理的地表水体的，可不开展地下水风险评估。

修复和风险管控目标确定。
应当按照修复和风险管控两种情景分别提出地块的修复目标和风险管控目标。风险管控目标主要是限制或切断人群暴露、防止污染扩散，应根据地块中污染物类型及其迁移转化规律、污染分布状况、未来土地利用规划、周边环境敏感性等进行确定，包含工程指标和污染物指标，相关要求可参照HJ25.5和HJ25.6。

修复范围划定。
土壤修复范围划定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其中，水平方向可采用非污染点连线法或插值法，并考虑地形地貌变化特点及其对污染物迁移扩散过程的影响综合划定，非污染点位之间连线距离不应超过20 m；垂直方向上VOCS的污染范围以非超标样品采样深度区间划定，重金属、SVOCs的污染范围应按超标样品所代表的采样深度区间划定。垂向污染范围划定如附图3所示。
采用非污染点连线法划定修复范围的，应按10 m×10 m网格，在网格交叉处增加布设土壤采样点，也可根据需要提高布点密度；采用插值法划定修复范围的，应在插值计算修复范围边界与切线的交界处增加布设土壤采样点，明确插值计算修复范围边界处的土壤污染状况。样品采样深度从表层开始至少达到周边初步调查、详细调查确定的未污染深度（以高程计），样品检测指标为该区域的超标污染物。布点网格线、切线应在布点图上明确标注。

地下水修复范围划定时，每1600 m2布设不少于1个地下水监测井，可采用非污染点连线法或插值法，确定修复范围面积和埋深。

存在异味的地块，应结合现场异味识别和样品检测结果等，划定异味区域范围。

其他事项。
风险评估报告应明确地块内残余废弃物的属性（危险废物、Ⅰ类工业固体废物或Ⅱ类工业固体废物）、范围和数量，并提出后续处置要求；对超过GB 3660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但满足修复目标值的土壤，应划定范围并提出后续环境监管要求；地下水存在超标但风险水平可接受的，也应明确其范围并提出后续管理要求。

风险评估报告应根据重庆市污染土壤危险特性鉴别政策，明确地块内的污染土壤是否需要开展危险特性鉴别，划定需要开展危险特性鉴别的区域、方量，在污染土壤转运前完成鉴别工作。
风险评估报告通过评审后，不同深度的污染土壤层经叠加投射地表形成平面最大污染范围，在平面最大污染范围的拐点处，设置界桩标识。界桩规格尺寸为14 cm×14 cm×80 cm，埋深30 cm，外露50 cm。界桩采用水泥材质，整体用黄色，正面采用红色油漆喷涂风险评估报告中划定污染范围的采样点编号。
四、异常点排查
（一）启动条件。

1.在初步调查或详细调查中，地块内个别土壤超标点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时，可进行异常点排查：（1）超标污染物非该地块关注污染物，或虽为关注污染物但其最大浓度未超过GB 36600第一类用地管制值；（2）整个地块中同一污染物超标点位总数不超过3个或土壤点位总数的5%；（3）超标点所代表的采样工作单元周边40 m范围内其他土壤采样点同一污染物均未超标。

2.外来堆土范围内的超标点一般不适用异常点排查。

（二）排查方法。

在超标点附近0.5 m以及4个垂直轴向上的5 m、20 m范围内共布设9个土壤采样点，每个点位至少采集3个土壤样品（含排查目标深度及其上、下采样深度区间或采样点上、下0.5 m位置），检测疑似异常污染物，异常点排查采样布点参考图4、图5。所有样品均未超标的，则可认为该疑似异常点在本地块不具代表性，可予以排除。

附图：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流程图
2.土壤样品采集方式和编号示意图
3.垂向污染范围划定示意图

4.重金属和SVOCs污染土壤异常点排查采样深度区间示意图

5. VOCs污染土壤异常点排查采样布点示意图

附表：1.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一览表
      2.土壤污染状况简易调查登记表（式样）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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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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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土壤样品采集方式和编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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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垂向污染范围划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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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金属和SVOCs污染土壤异常点排查采样深度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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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VOCs污染土壤异常点排查采样布点示意图
附表

表1  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一览表

	行业大类
	行业中类
	行业小类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采选（汞）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2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1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1原料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252煤炭加工
	2521炼焦

	
	
	2522煤制合成气生产

	
	
	2523煤制液体燃料生产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2612无机碱制造

	
	
	2613无机盐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19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2肥料制造
	2621氮肥制造

	
	
	2622磷肥制造

	
	
	2623钾肥制造

	
	
	2624复混肥料制造

	
	
	2625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

	
	
	2629其他肥料制造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2632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2642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3工业颜料制造

	
	
	2644工艺美术颜料制造

	
	
	2645染料制造

	
	
	2646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265合成材料制造
	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2652合成橡胶制造

	
	
	2653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

	
	
	2659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2662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2664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2665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2666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2667动物胶制造

	
	
	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7医药制造业
	271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0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8化学纤维制造业
	281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2811化纤浆粕制造

	
	
	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

	
	282合成纤维制造
	2822涤纶纤维制造

	
	
	2823腈纶纤维制造

	
	
	2826氨纶纤维制造

	
	
	2829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312炼钢
	3120炼钢

	
	314铁合金冶炼
	3140铁合金冶炼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3212铅锌冶炼

	
	
	3213镍钴冶炼

	
	
	3214锡冶炼

	
	
	3215锑冶炼

	
	
	3216铝冶炼

	
	
	3217镁冶炼

	
	
	32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仅限汞冶炼）

	
	322贵金属冶炼
	3221金冶炼

	
	
	3222银冶炼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1钨钼冶炼

	
	
	3232稀土金属冶炼

	33金属制品业
	33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仅限于涉及砷、汞、铬、铅、镉五类重金属的工艺）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4电池制造
	3843铅蓄电池制造

	59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594危险品仓储
	5942危险化学品仓储

	
	
	5949其他危险品仓储

	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2环境治理业
	7723固体废物治理（仅限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7724危险废物治理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2环境卫生管理
	7820环境卫生管理（仅限生活垃圾处置）


注：行业类别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划分。

表2  土壤污染状况简易调查登记表（式样）

	地块名称
	

	地块具体位置
	
	占地面积（m2）
	

	土地使用权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地块现状
	

	地块使用历史
	

	土地利用规划
	

	相邻地块现状/历史（周边200 m范围）
	

	污染识别方式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卫星/遥感影像比对
□现场快检（可选）   □其他（请列明） （可选）

	污染识别结果
	经污染识别，地块及周边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本地块土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地块可安全利用。

	承  诺  书
（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名称）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重庆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如存在弄虚作假情况及因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名称）承担。在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未查明的土壤污染时，将停止建设施工活动，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补充调查及修复。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盖章）：
                                            年   月   日

	管理部门意见及签章：




注：区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修改本表中的栏目、内容或办理流程，管理部门意见及签章栏可根据参与签署意见的部门（镇街）个数进行修改，并注明签署日期，签署意见前应进行现场核实。本表应当附地块空间信息矢量文件、现状及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现场踏勘照片（照片水印含日期、位置信息）、人员访谈记录表等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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